
关于明确南京机场航班疫情防控措施的函 

（第三十二版） 

 

各部门、分公司、运行基地： 

接南京机场国内航班疫情防控专班通知： 

哈尔滨已经全域低风险，从今天起哈尔滨来宁航班按照

低风险保障。澳门旅居史旅客按正常旅客保障。 

12 月 2 日起，针对所有哈尔滨来宁的航班，在 11 月 26 

日以来，有黑龙江哈尔滨市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（可通过支

付宝、微信搜索“国家政务服务平台”或现场公示查询）或与

确诊病例（含无症状感染者）有轨迹交叉的人员，落实“14+7”

管控措施；其他 11 月 26 日以来有哈尔滨旅居史的人员，须

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（48 小时以航班到达南京时间

为准），或者能够出示包括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的健康

码；各航空公司做好前方站旅客行程码及 48 小时核酸阴性

证明的查验工作，对没有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旅客一律

不准登机。各航空公司要迅速告知旅客以上政策信息，并在

哈尔滨来宁航班途中发放《来宁人员个人承诺书（通用版）》，

由旅客本人填写，下机时交至现场工作人员，出示行程码，

配合做好检查工作。 

 

基于上述政策化，现修订发布第三十二版防控措施，自



第三十二版发布之时起，第三十一版失效。请各部门严格落

实： 

一、现行管控要求 

（一）旅客 

1.对于本土阳性样例地级市旅居史（新增 11 月 26 日以

来，有黑龙江哈尔滨市旅居史）的乘坐国内航班来宁旅客，

需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证明，各航空公司在前方站做好政

策宣传和卡控，对无核酸检测证明的旅客禁止来宁。 

2.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（含澳门）（新增 11 月

26 日以来，有黑龙江哈尔滨市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）的来宁

旅客实施“集中隔离 14 天+7 天健康监测”，落实 14 天的集

中隔离观察，并按要求做好核酸检测；解除集中隔离观察后，

将其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，并居家健康监测 7天，期间做好

体温、症状等监测，并在第 3天和第 7天各开展 1 次核酸检

测。 

3.对于无本土疫情的地级市乘坐国内航班来宁的旅客，

建议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证明，若有突发情况时，便于机

场工作人员查验，以免影响行程。 

4.前方站在起飞前如发现有 28 天内有境外行程史与澳

门行程史的旅客，将旅客详细信息（包括旅客姓名，身份证，

座位号，行程旅居史）通过公司旅服卡控群发给南京航站代

表，或者直接联系南京航站值班手机 13915958846。 



5.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，公安部门需对南京落地进港航

班的旅客信息进行研判。请各航司在航班前站起飞后 20 分

钟内将所有乘机旅客的信息（姓名，身份证号，座位号）发

送邮件至 18851846537@163.com。如未及时发送，造成后果

由各航司自行承担。 

7.入境人员实施“14+14”健康管理措施，即：14 天集

中隔离医学观察期满符合解除隔离条件的，继续严格实施 14 

天居家健康监测，居家健康监测期间落实闭环管理。外省入

境满 14 天但不满 28 天的来苏人员，需进行居家闭环健康

监测，居家条件不满足的，需集中闭环健康监测。 

（二）机组 

1.机组人员办理酒店入住时需查验过去 14日的行程（国

务院大数据行程码）和健康码（苏康码）。 

（1）先查验苏康码，必须为绿码。苏康码为黄码和红

码的人员直接按疫情受控人员进行管控，由疫情专班直接处

理，涉及机组人员无法办理入住。 

（2）查验苏康码为绿码后，在查验行程码，若有中、

高风险所在地旅居史（含行程码带“*”）的机组人员无法

办理入住。 

2.根据南京禄口机场地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

部要求，为进一步强化禄口机场来宁航班管控工作，全面掌

握所有来宁航班机组及旅客信息，实现突发疫情时溯源管理。



具体要求 如下: 

（1）报送对象包括飞机驾驶人员、乘务人员、安全员(空

警)等所有机组人员及全体旅客。 

（2）报送的内容包括机组人员的姓名、证件号码、岗

位、 联系电话、家庭住址；旅客姓名，身份证号，座位号。 

（3）飞机起飞后 30 分钟内，商委、飞行、客舱、空保

直接发送电子版至江苏省公安厅操口机场公安局指定邮

箱 18851846537@163.com。 

二、商委负责落实以下工作要求： 

（一）在销售环节做好南京机场政策的旅客告知工作；

如需通过官方网站、官方微博、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

相关政策信息，应提前征得企业文化部的同意。 

（二）要求在订票环节，通过弹屏提示、短信、语音电

话等多种形式加大有本土阳性样例地级市旅居史旅客携带

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的宣传引导力度。 

（三）根据对应航站要求关闭航班的网上值机功能。 

（四）做好南京落地进港航班的旅客信息报送工作。 

（五）在购票环节进行入境人员管控措施的宣传提示。

重点对乘国内航班临时来宁的有28天内国外旅居史的旅客，

提醒合理安排个人行程，避免因疫情管控措施导致与个人行

程冲突等情况。 

三、地面服务部及所辖地面服务代理人，各分公司、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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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基地在前方站负责落实以下工作要求： 

（一）在值机或登机环节排查有无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

及本土阳性个案地级市旅居史旅客： 

1.对于有本土阳性个案地级市（含中高风险地区）旅居

史（新增11月26日以来，有黑龙江哈尔滨市旅居史）旅客，

需查验旅客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，对无核酸证明的旅客禁止

登机。 

2.对于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澳门旅居史（新增11月26

日以来，有黑龙江哈尔滨市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）的来宁旅

客，告知旅客，南京落地后要接受南京防控专班的“集中隔

离14天+7天健康监测”管控措施。 

（二）前方站在起飞前如发现有 28 天内有境外行程史

与澳门行程史的旅客，告知其境外人员管控政策，将旅客详

细信息（包括旅客姓名，身份证，座位号，行程旅居史）通

过公司旅服卡控群发给南京航站代表，或者直接联系南京航

站值班手机 13915958846。 

（三）对有发烧（体温≥37.3℃）、乏力、干咳等可疑

症状的旅客，一律通报当地卫生防疫部门。 

（四）分公司、运行基地、地面服务部在来宁航班起飞

前，告知旅客以上政策信息，查验旅客行程码，并为有中高

风险地区或有确诊病例的城市（新增黑龙江哈尔滨市）来宁

航班或自主申报旅客配备《来宁人员承诺书（通用版）》（每



人一份）。 

四、飞行部、客舱服务部、空保支队负责落实以下工作

要求： 

（一）客舱部在本土阳性个案地级市（含中高风险地区）

（新增黑龙江哈尔滨市）飞往南京的航班做好机上广播工作，

请旅客准备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以便下机备查。 

（二）客舱部在所有南京机场进港航班上广播排查是否

有无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、澳门旅居史、28天内境外旅

居史，若有旅客申报，请在落地后第一时间告知地面工作人

员，并将相关旅客移交地面工作人员。 

（三）做好所有飞往南京航班机组信息报送工作。 

（四）请客舱对有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确诊病例的城市

（新增黑龙江哈尔滨市）来宁航班或自主申报旅客组织填写

《来宁人员承诺书（通用版）》（每人一份），并提示由旅

客本人填写，下机时交至机场工作人员，并出示行程码，配

合做好检查工作。 

 

南京航站联系人：许忠俊,联系电话：13915958846 

 

 

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

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



2021年12月22日 


